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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学时的统计管理办法
（第二版）
船舶工程学院团委
小红帽志愿者服务队公益部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提高船舶工程学院本科生的整体公益水平，规范学院公益活动的管理，加强公益活动的统计工作，特制定本统计管理办法。
第二条　公益学时统计工作的基本要求是：保证统计资料的权威性、准确性、及时性，为学院公益活动的管理和发展服务。
第三条　船舶工程学院各团支部须完全依照《公益学时的统计管理办法》的规定如实提供公益活动证明材料，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公益学时统计人员不得伪造、篡改统计数据。
第四条　船舶工程学院团委小红帽志愿者服务队负责公益学时的统计管理工作。
第五条  该管理办法目前仅应用于大一、大二年级。
第二章  统计机构与统计人员
第六条　小红帽志愿者服务队公益部全体人员负责公益学时的统计工作。
第七条　统计人员的主要职责及要求：
（一）组织、协调学院的公益学时统计工作，完成学院公益学时统计调查任务，搜集、整理、提供统计资料；
（二）对学院公益活动的实施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和统计监督；
（三）管理学院的公益学时统计调查表，建立健全公益学时统计制度；
（四）统计人员必须严格按照《公益学时的统计管理办法》执行相关规定及要求，不得以任何理由私自修改统计管理办法相关内容，或不按照统计管理办法统计公益学时。
第八条　公益学时统计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一般不应随意调离或脱离公益学时的统计工作。
统计人员调整、调动或离职必须由能够担当规定职责的人员接管，并需向公益学时统计的总负责人说明情况并得到许可。
第三章  加分权重
第九条  每学期的综合素质分数（占总成绩30%）中，导员评分占3分，公益学时占剩余27分的30%（8.1分），非智力活动占剩余27分的70%（18.9分）。
公益学时与非智力活动不同，公益学时将不再计入非智力活动范畴，而单独统计加权。
第四章  考察活动范围及类别
第十条  由小红帽志愿服务队所认定的公益学时总共包括三种类型：以团支部为单位进行的公益活动；小红帽组织开展的公益活动；个人参与的公益活动。考察范围如下： 
（一）以学院团委、学生会为单位组织的集体公益活动：
包括学院或科协、学生会、学指直接委派的清理船海楼地下室、搭建水池、清理水池、搬运桌椅、裁判员、监考人员等，此类公益活动非学生所在组织的本职工作，且耗时耗力。
（注：例如科协竞赛部的本职工作一般为科创竞赛信息公示及材料收取；学生会的本职工作一般为设计筹备学生活动，不要求一定要参与活动的实施；学指的本职工作一般为模拟试卷出题）
（二）以团支部为单位进行的公益活动（无小红帽人员带队）：
以团支部为单位自行组织的校内、校外的公益志愿活动，例如公益型品质团活、团聚爱心、小学支教、拜访老人、清扫冰雪、校园文化景观日常清理维护、学雷锋等；
（三）小红帽组织开展的公益活动（小红帽人员带队）：
由小红帽组织开展的志愿活动，包括：杏花学士服、清明祭扫、图书馆书籍整理、图书漂流、七彩课堂、创城志愿者、地铁站先锋志愿服务、各种类型的社区服务、代代船书、三下乡等；
（四）私人型公益活动：
①：自愿报名参加的假期实践活动（在寒、暑假，法定节假日期间，向有关部门领取假期调研报告题目，通过审核后，最终成绩折合学时计算，纳入到新学期公益学时）；
②：自愿报名的校级志愿活动，例如校级运动会志愿者、国际雪雕大赛志愿者、科学营志愿者、国家大学生志愿者交流会议、亚布力志愿者，校级组织（爱心支教团、班助一、筑梦、读者协会）开展的爱心志愿活动（若单项活动次数较多则每月月末申请一次），公益型社团（手语协会、绿色协会）开展的公益活动等；
（注：包括但不限于以上志愿活动、组织或社团。）
③其他活动，例如：义务辅导、义务植树、义务迎新服务、法律知识援助、义务献血、发放公益传单以及学院领导提出的可以加公益学时的活动等。
第五章  考评标准
第十一条  每次公益活动中，公益学时按照一小时为一公益学时计算，对于劳动强度较大的活动在统计时会在原有基础上乘以1.5倍作为最终统计结果。单次集体活动每人最多3公益学时，单次个人活动每人最多4公益学时。
第十二条  为使公益学时的统计更加合理，小红帽志愿服务队有权根据活动的内容和性质对公益学时酌情加减。
第十三条  志愿者在报名参加活动后需要按照活动规定准时到达集合场地，如果不能参加活动，需要提前联系小红帽志愿服务队工作人员取消报名。否则会有相应惩罚。（详见第八章）。
第十四条  志愿者在活动进行过程中除特殊情况外不得中途退出，若发生此类情况，志愿者相应的公益学时按参与时间进行计算。
第十五条 在公益活动中，参与活动的小红帽负责人也属于志愿者，公益学时正常统计。
第六章  证明材料
第十六条  所有公益活动均需提供证明材料，无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完全不符合标准的将不计入统计范畴。
第十七条  以学院团委、学生会为单位组织的公益活动由该组织负责人或该活动的负责人整理并上传证明材料；以团支部为单位进行的公益活动（无小红帽人员带队）由各班团支书或班级其他负责人整理并上传证明材料；由小红帽组织开展的公益活动（小红帽人员带队）由带队负责人整理并上传证明材料；个人参与的私人型志愿活动每月由各班团支书或班级其他负责人整理并上传证明材料。

（一）. 以学院团委、学生会为单位组织的公益活动：
由此组织负责人或活动负责人进行证明材料的上传，材料包括：参与人员名单（包括姓名、学号，按照班级顺序一一排好）、活动简述、4—5张活动照片（包括参与人员合照、签到表照片、具体活动照片）；

（二）以团支部为单位进行的公益活动：
证明材料需以压缩包形式（大小不超过30M）发送至公益邮箱（邮箱地址：chuanyuangongyi@163.com），压缩包命名为“班级+日期+活动名称”，压缩包内需含有：
①：人员名单，要求使用EXCEL表格统计，名单中包括活动参与人员的学号与姓名（要求名单按照学号先后顺序排列，上传人员需保证学号与姓名的正确性及一一对应，若出现问题，后果自责）；
②：4至5张活动照片原图，其中包含一张以活动地点为背景的全体合影，其余照片为个人活动照片，禁止出现摆拍现象（参与人员较少时，要求上传每位参与人员的工作照片；参与人员较多时，上传志愿者的工作照片即可，同时要求上传横版照片）；
③：一篇300字左右的新闻或新闻截图或150字左右的活动简述，要求使用WORD文件（活动简述中包含活动起止时间、工作地点、工作情况、工作结果等相关内容）；
④：部分公益活动会获得帮扶单位的证书，若证书在提交证明材料前颁发到团支部手中，需将此证书照片包含在证明材料中；若证书不能及时到手，可先不提交，继续证明材料的上传，待证书到手后补发给当时的整理人员即可；
（三）小红帽组织开展的公益活动：
证明材料准备与“以团支部为单位进行的公益活动”中的①.②.④相同。
补充：1）：必须使用300字的新闻作为活动介绍；
2）：证明材料需在活动结束一天内提交；
（四）.私人型公益活动：
①：个人参与第四章私人型公益活动中的①.②.③类型的公益活动活动后，将自己的姓名、学号、参与活动名称、50字活动简述（包括活动时间、地点、具体内容、结果等具体信息）、2--3张活动照片（包括以活动为背景的自身照和工作照片）发给自班团支书，由团支书整理、综合；
②：班级团支书整理好一个月内自班私人型活动参与情况，一并以压缩包的形式发送给整理人员，压缩包命名、含括与（二）类相同；
③：若活动结束后有活动证书，在材料上交前能够到手的要求把证书照片也发送给班级团支书，若不能及时到手，日后补交即可。
第十八条  每个班级的班长、团支书（组宣委员）加入船院公益综合服务平台（QQ群号：540812878），该群用作公益学时统计交流及小红帽志愿活动招募，证明材料需上传至公益学时统计专用邮箱（邮箱地址：chuanyuangongyi@163.com），将证明材料上传至邮箱后，在QQ群内说明“ 班级+日期+活动名称”已上传至公益邮箱，请及时处理”字样，统计人员登录邮箱，查看证明材料是否合格。若证明材料不合格，整理人员将原因告知上传人员，并让其重新上传，直到合格为止。材料合格后，整理人员按照规范对公益学时进行统计。统计结束后，整理人员在群内说明“班级+日期+活动名称已处理完毕，个人公益学时为**学时，班级总计**学时”字样。（小红帽组织开展的活动，将“班级”项改为“小红帽”进行说明，若上传人员与整理人员身份重复，由其他整理人员进行整理回复）

第七章  统计流程
第十九条  以学院团委、学生会、团支部为单位开展的公益活动公益学时统计流程：
 (
院学生会、团委
指派或团支部自行展开
传达
各
部门或活动
负责人
组织内或
班级同学
传达
同学报名
负责人统计好参与人员名单，举办活动
准备上报材料
负责人按照条例
中的相关规定上传证明材料，待整理人员核实，核实完毕后进行公益学时统计
)
第二十条  小红帽组织开展的公益活动公益学时统计流程：

 (
小红帽发布志愿者招募信息
同学报名
活动负责人挑选人员，通知参与时间及集合地点，带领志愿者参与活动
带队负责人
整理材料，上传证明材料，由整理人员查看登记
)
第二十一条  私人型公益活动公益学时统计流程：

 (
个人参与①.②.
③
类公益活动
上交材料
班级团支书进行全班公益学时统计，按条例进行整理
团支书上传统计表，整理人员进行核实登记
)
第八章  整理条例
第二十二条  小红帽志愿服务队公益部负责上传材料的整理综合工作。
第二十三条  公益部安排整理人员次序，禁止出现人员缺漏现象。
第二十四条  整理人员将自己整理好的公益学时按照规范表格填写完整，建立新文件夹，命名为“姓名+月份公益学时整理合计”，其中包括完整表格及相应活动证明材料，由专人在每月26日将文件夹汇总，整理出最终表格，此期间内公益学时统计正常进行，并在公布前补充此期间内的公益学时至公示表格中。
第九章  奖惩措施
第二十五条  学院有权根据活动的开展状况，对活动组织者和参与者进行一定额度的公益学时奖励。
第二十六条  证明材料需在公益活动完毕的一周内提交，不允许出现延迟上交、积累上交等现象，若出现此类现象，参与成员每人的公益学时视情况扣除0.5—1学时，以示警戒。
第二十七条  对于报名参加校级、院级（部门）组织的大型公益活动、在活动开展过程中严重迟到早退的志愿者，根据具体情况酌情扣除该同学一定的公益学时。
第二十八条  对于不认真开展公益活动或实际活动与上交材料内容差别太大的，船舶工程学院小红帽志愿服务队有权下调或取消该参与人员的公益学时。
第二十九条  对于过分夸大、虚报活动学时的情况，一经查证，该活动的公益学时作废。
第十章  评奖评优
第三十条  公益学时会作为同学及班级评奖评优的条件，参与到评奖评优中。
第三十一条  对于每学期公益学时总数在前80%或该学期累计公益学时达到6学时及以上的同学可以参与学院组织的各类评奖评优，包括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班干等，不满足要求的个人无评奖评优权，年级公益学时前五名者公益学时成绩满分。对于每学期公益学时总数在前80%且公益活动参与率75%以上或该学期累计公益学时达到260学时及以上且公益活动参与率75%以上的班级拥有评奖评优权，不满足要求的班级无评奖评优权。
[bookmark: _GoBack]第三十二条  获得“船舶工程学院公益之星”荣誉称号的为年级每年度累计公益学时前五名的（公益学时满分），获得“船舶工程学院公益班级”荣誉称号的班级为每年度人均公益学时第一名的班级和每年度总公益学时最高的班级。

第十一章  公示
第三十三条  小红帽志愿服务队将于学期内的每月28日在学院网站、船舶工程学院团委微信公共号及船院公益综合服务平台QQ群上说明公示时间（在此期间内公益学时的统计活动照常进行），每月1日在学院网站、船舶工程学院团委微信公共号、船院公益综合服务平台QQ群上公示上个月份班级和和个人的公益学时总数，各班负责人按时查看，提醒班内同学积极加入到公益活动中。
第三十四条  对公示有疑问的班级和同学可以联系统计人员提出疑问，如问题确实存在，统计人员可对有争议的公益学时进行校核修正，修正时间为每月1号8：00至3号24：00，逾期不候。修正完毕后，将修正结果告诉提出者，供其检查。
1）.在修正工作中，要求提出者提供相应的活动照片或证书，证明真实性，待整理人员检查后，根据情况进行学时修正。
2）.修正工作结束后，小红帽志愿服务队在学院网站、船舶工程学院团委微信公共号、船院公益综合服务平台QQ群上公示更改后的学时统计表，提醒各位班级负责人查看，并将最终公示发在各班班群，提醒各位同学查看。
第十二章  声明
第三十五条  《公益学时的统计管理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学工办所有，有任何疑问或建议均可向小红帽志愿者服务队公益部全体成员阐述。
第三十六条  《公益学时的统计管理办法》目前处在试运行阶段，每学期会做一次调整，公平起见，各学期的公益学时将互不影响。
第三十七条  预计公益学时的统计会向学时、学分方向发展，最终成为船舶工程学院全体同学的一门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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